
退役军人事务部关于发挥基层退役军人

服务机构作用 进一步做好零散烈士

纪念设施保护管理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退役军人事务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退

役军人事务局：

零散烈士纪念设施是烈士纪念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安葬、纪

念、缅怀烈士的庄严场所，是宝贵的红色资源。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烈士褒扬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英

雄烈士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关于加强新时

代烈士褒扬工作的意见》等有关法律文件要求，切实保护好、管理好、

运用好烈士纪念设施红色资源，现就发挥基层退役军人服务机构作

用，进一步做好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烈士褒扬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新时代烈士褒

扬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切实用好基层退役军人服务机构力量，

全面加强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运用，更好发挥零散烈士纪念设

施在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方面的作用，弘扬英烈精神、传承

红色基因。

二、明确工作责任，加强制度建设

（一）压实工作职责任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是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工作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烈士纪念设施保



护管理办法》规定，确定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单位（以下简称“保

护管理单位”）。辖区内已设立保护管理单位的，由保护管理单位履行

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职能。辖区内暂未设立保护管理单位的，

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统筹县乡村三级退役军人服务中

心（站）（以下统称基层退役军人服务机构）等力量，将零散烈士纪

念设施保护管理列入基层退役军人服务机构工作职责范畴，明确专人

负责，制定任务清单，确保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落实到位。

（二）建立健全制度规范。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在

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下，依托基层退役军人服务机构等力量，建立健

全零散烈士纪念设施日常巡查、管理维护、烈士祭扫服务、烈属帮扶

慰问等制度机制，在严格履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基础上，进一

步细化工作举措，确保零散烈士纪念设施得到规范有效管护。

三、建立长效机制，推进规范管理

（三）建立清晰管护台账。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指

导基层退役军人服务机构等对辖区内零散烈士纪念设施逐一建档造

册，规范统计设施名称、所在位置、管理单位、日常管护责任人以及

设施建设修缮迁移等基本情况。档案形式可包括但不限于文字、表格、

图片、视频等。要健全工作台账，客观反映设施面貌、巡查维护、工

作图片、保护效果等具体情况，确保实现底数清、情况明、工作细、

效果好。

（四）强化日常管理巡查。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可采取

直接管理和委托管理两种方式。无专门保护管理单位的零散烈士纪念



设施，可由基层退役军人服务机构等直接管理，也可由县级人民政府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委托有关单位或个人进行管理，实施委托管理要签

订委托管护协议，明确管护责任。各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站）要定期向上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反映辖区内零散烈士纪念设施

管护情况；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每半年对本辖区零散

烈士纪念设施管护情况开展一次巡检，确保设施面貌完好、周边环境

清洁、镌刻字迹清晰，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五）明确保护范围和保护标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要按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综合考

虑零散烈士纪念设施自然环境、历史发展和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提出

保护范围划定方案，确保烈士纪念设施的完整性、安全性和相对独立

性，满足祭扫活动需要。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应设立保护标

识，引导群众依法保护烈士纪念设施。

（六）推进动态信息化管理。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

发挥基层退役军人服务机构等力量，对辖区内零散烈士纪念设施进行

全面摸底调查，逐一采集设施图片、位置坐标、管护情况等信息，并

录入“褒扬纪念管理信息系统”。要严格按照上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有关要求开展烈士纪念设施数据日常更新校核工作，查缺补漏，及时

更新烈士纪念设施数据库；在工作中发现新的零散烈士墓，要及时上

报，由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在核实确认基础上补充录入系

统，实现信息化、数字化、动态化、精细化管理。

四、充实工作力量，提升服务水平



（七）充实专兼职管理人员。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

会同乡镇（街道）、村（社区）加强基层退役军人服务机构等人才队

伍建设，采取专兼结合、设置公益性岗位、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充实

工作力量，满足零散烈士纪念设施日常管护、烈士祭扫服务和红色故

事宣讲等工作需求。可定期举办专兼职工作人员培训，交流分享工作

经验，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切实发挥信息员、管理员、宣讲员、联络

员的作用。

（八）拓展志愿服务力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

部门要积极引入志愿服务，引导机关干部、烈士亲属、退役军人、青

少年学生等群体积极参与英烈讲解、祭扫服务、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

护等活动。有条件的地区，可发动回乡退役军人和热心群众成立志愿

服务队，定期或不定期开展零散烈士纪念设施日常巡护清理、烈属走

访慰问、烈士寻亲等活动，积极引领崇尚英烈、关爱烈属的良好风尚。

（九）优化烈属服务保障。在清明节、烈士纪念日等重要时间节

点，基层退役军人服务机构等要根据工作需要配合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开展缅怀纪念活动，做好红色讲解、宣传引导、秩序维护等工作。要

结合信息采集、悬挂光荣牌、走访慰问等工作，对辖区内退役军人和

烈士亲属开展祭扫政策宣讲，确保文明有序异地祭扫。要发挥了解实

际、联系方便、行动迅速的优势，掌握烈士亲属生活实际困难并向上

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反映情况，及时给予帮扶，增强烈士亲属荣誉感、

获得感。

五、用好红色资源，发挥宣教功能



（十）深入开展史料挖掘宣传。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要注重烈士史料、遗物的收集和整理，鼓励烈士亲属和社会

各界捐赠烈士遗物和其它承载烈士精神的物品，登记造册、妥善保存。

要加强与史志、档案、高校等部门、单位合作，挖掘宣传与零散烈士

纪念设施相关的历史事件、英烈事迹和精神。基层退役军人服务机构

等要配合做好烈士遗物征集和宣传教育工作，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英烈精神。

（十一）巩固提升红色阵地功能。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要将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与周边县级以上烈士纪念设施红

色资源和“红色退役军人服务站”建设成果深度融合、有机结合，纳

入红色教育阵地体系一体提升。要结合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

等各类教育活动，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和现代科技手段广泛宣传英烈事

迹和精神，充分发挥烈士纪念设施红色教育阵地功能。

六、强化组织保障

（十二）加强组织领导。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

门要引领基层退役军人服务机构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色资源保护利用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压实主体责

任、明确工作任务、充实工作力量、提升管护水平，用心用情用力保

护利用好辖区内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红色资源。

（十三）加强资金保障。零散烈士纪念设施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推动将零散烈士纪念设

施保护管理工作经费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足额列入预算，并不断加大对



基层退役军人服务机构等资金投入力度。要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零

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公益事业，强化资金使用监督管理，切实提升资

金效能。

（十四）加强绩效管理。要将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作为退

役军人事务工作绩效考评重要内容，同步考核、同步推进。对零散烈

士纪念设施管护较好的地区，在补助资金分配、双拥模范城（县）创

建等方面予以适当倾斜；对管护不力、履职尽责不到位，以及由此引

发负面舆情造成恶劣影响的单位和个人，依规依纪依法追究相关责

任。

退役军人事务部

2023 年 8 月 16 日


